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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同堂家庭遷移決策之研究 
Mobility decision of Extended Families in Taipei 

 
陳淑美*  張金鶚** 

Chen, Shu-Mei*  Chin-Oh Chang** 
 

摘要 
三代同堂家庭是較傳統的家庭類型，其家庭人口數較多，所得來源較多樣，

遷移決策需考慮各代成員的需要。本文提出三個假說，實證研究採取 1990 年住
宅及戶口普查的資料，以羅吉迴歸模型進行估計。結果顯示，第一代家庭的經濟

戶長對於遷移決策的影響力並未顯著大於第二代家庭的戶長，第一代戶長受尊敬

的位階影響力未被證實。三代同堂家庭經濟戶長年齡較大者比一般家庭較不傾向

於遷移。三代同堂家庭主要依賴第二代成員的經濟貢獻者，其遷移決策較能兼顧

第三代成員就學的需要。 
 
關鍵詞：三代同堂家庭、遷移決策、經濟戶長 
 

Abstract 
Extended families belong to more traditional households’ type in Chinese 

society. Extended family has to consider the diverse needs generating from 
households’ members while making residential mobility decision because there are 
more family members and more income resources comparing to other household 
types. This study raises three hypotheses. The empirical study employs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d uses the data from “1990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in Taipei, Taiwa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marginal effect on mobility 
decision for household head as the primary earner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household is 
not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e one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household. The 
bargaining power coming from respected status in household for the head in first- 
generation household is not supported. Regardless of type, the age of the head as 
primary earner has larger negative effect on mobility decision than the head not being 
the household’s primary earner. The effects on mobility decision would be significant 
for the household with double income resources and school- age children when the 
second- generation member as the primary ea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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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住宅需求的相關研究多以家庭為最基本的分析單位，過去許多研究的架構

多以核心家庭為分析單位，而不討論不同家庭結構對住宅需求的影響。事實上，

戶長的性別、年齡、已婚與否、家中有無小孩等因素都代表著不同生命週期階段

的的家庭需求(陳淑美、張金鶚，2002)。西方國家的家庭型態多以核心家為主，

大家庭(Extended Family)或三代同堂家庭在亞洲國家的家庭較為常見。而在由直

系親屬、旁系親屬、其他親戚或非親屬關係所組成的不同類型的大家庭中又以直

系親屬與成年子女所組成的三代同堂家庭居多數，其所隱含的住宅需求意義較為

清楚(Glick Bean and Van Hook, 1997; Koebel and Murray, 1999)。正如同日本、韓

國等許多東方國家，台灣存在的三代同堂家庭結構有著家庭成員之間經濟依賴、

相互照顧或文化價值上的理由，是與核心家庭有別的特殊家庭結構。本文的研究

範圍僅探討直系親屬所組成的三代同堂家庭結構，並不討論其他旁系親屬、多戶

家庭、非親屬或綜合類型的大家庭結構。 

東亞國家的三代同堂家庭形成的原因包含財務協助、相互照顧、文化價值

與房地產價值高昂等因素。剛成家的年輕夫妻經濟較不寬裕，加上住宅成本較

高，為了滿足擁有自有住宅的私密性與普遍的社會期望，較需要親屬的財務協助

(Kennedy and Stokes, 1982)。或者年輕人因為財務壓力，成家艱難，無法獨立，

結婚以後仍居住在父母的住宅而形成三代同堂家庭(De Vos and Lee,1993)。另

外，老一輩的父母因為退休，失去所得來源，為減輕住宅及生活費用負擔的財務

壓力，也可能搬到子女家庭同住(Morgan and Hirosima,1983)，但是過去的文獻較

少深入探討以年輕人為主的三代同堂家庭。 

直系的三代同堂家庭可能因為相互照顧的理由而共同居住。在日本，早期

與父母同住的三代同堂家庭，可能因為過去長者的權威，婚姻、工作、住宅都接

受父母的安排；但是近年來卻將三代同住當作是相互照顧的策略，三代同堂家庭

的父母若可協助照顧小孩，家中婦女生育率較高且就業的比例也較高(M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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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irosima,1983)。當然在這種家庭結構中，年輕人也可以協助照料長者的健

康，特別是老年喪偶的女性長者，最需要實質的照顧和同住的安排。在韓國，家

中老一輩的女性較缺乏父權的權威和影響力，也無法掌控家中的經濟資源，但是

可以協助照顧子孫輩，所形成的三代同堂家庭結構也不損及第二代男性的家庭權

力(De Vos and Lee,1993)。因此三代同堂家庭的形成可能是相互依賴的代間互利

關係。 

此外，東亞國家共同的孝道文化會產生代間的牽絆效果，即使子女的經濟

條件已經可以獨立，仍視與父母同住為一種義務，因而形成三代同堂家庭。與美

國人偏好隱私而選擇核心家庭的結構不同(Koebel and Murray, 1999)，這是東西方

的文化差異。因為文化價值或情感的動機所形成的三代同堂家庭就不是經濟資源

多寡或是利他的動機可以解釋，而是因為孝道文化尊重長者的家庭位階所產生，

具有社會方面的意義。東方社會的孝道文化使得三代同堂家庭中老一輩的成員有

較受尊重的家庭位階，對於家庭決策也有較大的社會影響力。 

本文探討的主題是台北市三代同堂家庭的遷移決策。在都市化與現代化發

展的過程當中，台灣台北與韓國漢城、日本東京都曾有房地產價格高昂的問題，

而且都市地區的工作機會多，人口流動與遷移較為頻繁，家戶選擇住宅遷移勢必

面臨高住宅成本的負擔，因此經濟資源的多寡會影響遷移的決策。然而三代同堂

家庭的住宅遷移決策可能比核心家庭的選擇更為複雜，三代的家庭成員各有不同

的需求，其中需考量兩代已成年家庭成員的工作而衍生的經濟關係、維繫鄰里關

係的社會牽絆效果、以及第三代家庭成員就學的中斷成本等。因此本文將研究焦

點放在三代同堂家庭內部成員的社會特性及經濟屬性對於住宅遷移決策的影響。 

本文對於住宅遷移決策的研究是假設無遷移的財務交易成本及特定區位偏

好的考量。家戶在遷移以前已經詳細考慮各項財務的交易成本，將遷移所衍生的

房地產交易損失、交易費用、相關稅費和各區位房地產價格差異等因素視為決策

的一部份，且反映在最後的遷移選擇上。本文不擬從財務成本面探討這些問題，

藉此縮小討論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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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文對於三代同堂家庭結構的定義為：家中有三代家庭成員，包含

年紀最長的第一代成員、第二代已成年1或已婚的家庭成員、以及第三代的家庭

成員，三代家庭成員之間為直系血親的關係。為了彰顯本文所要探討的家庭內部

社會與經濟效果的作用，本文對於三代同堂家庭的定義較為狹義，不包括三代以

上的家庭成員、其他旁系親屬或非親屬所組成的家庭。依照本文的定義，祖父母

和孫子女組成的三代中空家庭、有旁系親屬的三代同堂家庭將會排除在本研究之

外，可能與其他研究的定義稍有不同。2 

前述文獻回顧提及，東亞國家的三代同堂家庭組成原因可能有家庭成員之

間財務協助、相互照顧或文化價值上的理由。本文進一步將三代同堂家庭區分為

以第一代成員為戶長的「第一代家庭」與以第二代成員為戶長的「第二代家庭」，

用意是想討論第一代家庭已婚子女依附父母生活或第一代成員有較高位階與第

二代家庭第二代子女照顧扶養年老父母的區別，這兩種家庭型態可能影響家庭成

員的相互關係，且對於家庭的遷移決策有不同的影響。 

本文所提到的戶長，一般有戶籍戶長3及經濟戶長4兩種定義。三代同堂家庭

中的第一代家庭，以第一代家庭成員為戶長，戶籍戶長在長者為尊的孝道文化和

戶長位階的影響下，其在家庭中的位階具有受尊重的社會意義。三代同堂家庭中

戶長、配偶或其他的家庭成員可能都有所得，但是經濟戶長對於家庭經濟有較重

大的貢獻，因此本文預期家庭成員的所得和住宅需求、決策影響力是相關的，經

濟戶長藉由所得資源可取得較大的決策影響力。在本文中將戶長的角色予以分

                                                 
1 本文對於成年的定義，乃依照我國民法的規定，滿 20歲為成年或者未滿 20歲但已婚者視為成
年。 
2 行政院主計處在 2000 年的住宅及戶口普查將三代家庭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祖父母、父母、及
未婚子女，二是父母及已婚子女，三是祖父母及未婚孫子女。以家庭成員的組成和下一代的婚姻

狀態作判斷。Hayashi(1995)探討日本三代同堂家庭的食物消費支出，對三代同堂家庭(Extended 
Family)所做的定義為：兩代已成年人的家庭所組成。其中，成年定義為 25歲以上、有工作、已
婚或單身的個人。「一代」定義為：未婚成年人或已婚的夫妻，無論有或沒有未成年的小孩。兩

代家庭定義為包含兩代的家庭成員以及一個一代的核心家庭，不包含其他已成年的家庭成員。 
3在台灣社會中，戶籍戶長是由家中成員合意指定並有戶籍登記在案，傳統習慣可能以家中最年

長的成員或養家的男性擔任，但是現代社會家庭長者權威的觀念逐漸解體，戶籍戶長也可能是家

庭的女性成員，或者不具有顯著的意義。 
4經濟戶長是以普查問卷家庭中的主要家計負責人來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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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如果戶長同時具有第一代戶籍戶長及經濟戶長的角色，則可歸類為同時具有

社會與經濟的重要性，對於家庭決策具有關鍵的影響力。再者，如果戶長是由第

一代家庭成員擔任，但是不負擔主要家計，本文預期應該因為家庭位階及孝道觀

念只具有受到尊重的社會影響力。若第二代家庭的戶長負擔主要家計，因為其在

家庭中的位階較低，只能藉由經濟方面的資源協商獲取決策影響力。相對的，若

戶長不是第一代家庭成員，也非主要家計負責人，則對於家庭決策可能不具有顯

著的影響力。 

過去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中，將家庭決策簡化為一個個別單位的決策，但是

三代同堂家庭中包含夫、妻、小孩及其他家庭成員，各成員的需求與效用各不相

同，因此理論中家庭效用極大化的函數應不適用於現實的家庭決策。其後有許多

研究將效用理論擴充，探討家庭中夫妻的個別資源與家庭決策的關係，在 Nash

的協商模型中，討論家庭中已婚夫妻所得和時間的聯合配置，個別家庭成員組成

家庭的效用大於不結婚的效用，且其模型結論也可應用到其他決策(McEloroy and 

Horney, 1981)。家庭中妻的所得資源和母職角色會影響家庭決策的結果已被證實

( Bielbly and Bielby,1992)。事實上，雙薪夫妻的家庭可以發展出協商的家庭目標

函數和需求系統，那麼三代同堂的家庭組成比雙薪的核心家庭更複雜，也不適合

看作一個個體，而應分別討論家中各代成員的需求及協商機制。 

三代同堂家庭的組成，可能有兩代已成年的家庭成員共同居住的互利考

量，可以共用家庭公共財、共同分擔生活成本、共享經濟資源或相互照顧等。然

而三代同堂家庭在做遷移決策時，究竟以哪一代家庭成員的需求為主，可能會出

現利他或利己的競爭關係。過去的研究結果顯示，三代同堂家庭中個別家庭成員

的所得資源和個人的財貨消費是相關的，顯著拒絕利他模型的假說。而且當第一

代成員的所得佔家庭所得的比例增加，家庭中老年人偏愛的食物消費比例增加，

年輕一代成員偏愛的食物消費會減少(Altonji et al., 1992; Hayashi,1995)。個別家

庭成員的資源會影響家庭的消費決策，但是過去研究較少見有關住宅決策方面的

討論，有關三代同堂家庭中第二代成員的角色和影響力的研究也較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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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過去與遷移相關的文獻曾探討所得、生命週期事件和住宅需求決策

等課題，但是除了核心家庭的研究之外，較沒有把焦點放在家庭內部成員的經濟

貢獻和社會位階對遷移的影響效果。Quigley and Weinberg(1977)曾探討都市內的

遷移；Zorn(1988)曾研究韓國的住宅權屬和遷移決策；Clark and Onaka(1983)發現

影響家戶在都市內遷移的因素與居住面積的壓力有關；而年齡長者較習慣於已熟

悉的環境(Social Tie)，較不易遷移(Seek, 1983)；Kendig(1984)有關住宅遷移的研

究指出，換屋者遷移多是為了調整需求、換到更好的鄰里環境或改變住宅的品

質，不像首次購屋者較會考慮負擔能力的因素。Montgomery(1992)擴充家戶的住

宅需求調整決策，家戶可以選擇改良現有住宅或遷移。Kiel(1994)分析房價變動

對遷移決策的影響效果。另外，相關研究也曾以種族的社會階層角度切入，

Rosenbaum and Schill(1999)比較紐約移民和本地家戶的住宅移轉情形；Clark and 

Drever (2000)探討德國本地家戶和東歐移民的住宅遷移情形，但是種族問題並非

本文所要探討的焦點。 

另外陳淑美、張金鶚 (2002) 將家戶結構分為 9種不同的生命週期類型，該

研究以家戶內部社會屬性的角度分析住宅需求與遷移決策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

三代同堂家庭的確與其他生命週期類型的家庭不同，選擇遷移決策的機率較低，

而且因為家庭內部空間壓力較大的關係，較容易選擇遷到房價較低的台北縣。

Chang et al.(2003)有關三代同堂遷移決策的研究也指出，三代同堂第一代家庭的

戶長只有在具有經濟資源的情形下，對於遷移決策有較大的影響力，第一代成員

的所得資源比家庭位階更具有決策影響力。過去研究得到三代同堂家庭的遷移決

策符合所得資源進行協商取得權力的模型，但是並未深入討論各代成員之間的關

係，也未深入討論第二代家庭的決策特性。本文欲承續過去的研究基礎，進一步

探討台灣三代同堂第一代家庭與第二代家庭的組成差異，綜合討論家庭成員的社

會和經濟特性如何影響三代同堂家庭的遷移決策。  

本文的架構如下，除前言外，第二部分是家戶遷移決策模式的理論和實證

架構，第三部分是資料說明，第四部分是實證結果分析，最後是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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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與實證架構 

三代同堂家庭是與核心家庭不同的家庭結構。三代同堂家庭的所得來源比

核心家庭多，可以共同配置家庭資源、消費住宅和其他非住宅財貨。三代同堂家

庭的形成有經濟、人力資源相互依賴共享，或孝道文化價值的理由。 

三代同堂家庭成員人數較多，影響三代同堂家庭遷移決策的因素應該是家

庭中各成員所扮演的角色重要性及所隱含的決策影響力，和各成員間較為複雜的

社會互動關係。遷移所造成的社會交易成本包括人際關係中斷的交易成本，以及

正式或非正式的經濟關係隨著遷移而中斷的成本。親朋好友之間的人際網路、鄰

里關係、維繫工作的關係都可能因為遷移而中斷。這些遷移成本或社會交易成本

的確存在，遷移後為了維持原有的社會經濟關係必須付出交通成本，而且遷移後

須建立新的人際關係也會引發效用的減少。因此每一代家庭成員對於鄰里關係、

家庭內部的支持和維繫工作等有不同的效用，會影響整個家庭的遷移決策。 

本文以家庭成員的家庭位階和經濟角色區分其影響力。以戶長的社會位階

和經濟角色來區分，三代同堂家庭大致可分為四類。以社會位階來分類，可以藉

由家戶中戶長的所屬的世代區分為第一代家庭與第二代家庭。其中以第一代為戶

長的三代同堂家庭是中國社會中較傳統的家庭結構，在 1990 年的台北市，約有

59%的三代同堂家庭是屬於這一種型態。第一代戶長是家庭中最年長的成員，家

庭位階較高，受到尊重和孝順，因此其決策影響力有顯著的社會意義。另外，以

戶長是否為主要家計負責人(經濟戶長)的經濟角色來區分，又可將上述兩類家庭

再區分為四類。家庭成員對於家庭經濟的貢獻愈大，預期影響整體遷移成本的權

重愈大。此外，除了戶長是否為主要家計負責人的經濟特性之外，在實證模式中，

本研究也控制家中就業人口數的變數，藉此了解家庭中有工作成員的通勤成本對

遷移決策的影響。在實證模式中將比較「戶長為主要家計負責人的第一代家庭」、

「戶長非主要家計負責人的第一代家庭」、「戶長為主要家計負責人的第二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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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以及「戶長非主要家計負責人的第二代家庭」等四類，分析影響其遷移決

策因素的差異。 

本文的概念架構是假設每一代成員對於住宅消費的效用是利己的考量，對

於遷移決策的影響力需視其協商能力而定。三代同堂家庭的成員各自擁有不同的

經濟和社會資源，因此對於家庭的遷移決策有不同的影響力。三代同堂家庭的第

一代成員雖然因為傳統文化價值所賦予的家庭位階較高，但是只有在同時擁有工

作所得時，才有較大的影響力。易言之，家庭成員的經濟資源、社會位階和遷移

決策影響力預期是相關的。本文所提出的第一個假說是第一代家庭戶長同時擁有

主要經濟貢獻和家庭位階，其對於住宅遷移決策的影響力預期大於只有經濟貢獻

的第二代家庭戶長。 

三代同堂家庭的遷移成本對於家庭中三代的家庭成員而言可能具有不同的

意義。三代同堂家庭的第一代成員年齡較大，對於住宅的鄰里地緣關係有較強的

直接效用。對於久居一地的老年人而言，其遷移成本可能大於年輕人，因此本文

預期較不傾向於遷移。三代同堂家庭一向給人較安土重遷的形象，擁有經濟影響

力的戶長對於遷移決策的影響力應大於非經濟戶長。第二個假說是三代同堂家庭

的經濟戶長年齡較大，遷移所導致鄰里關係和工作中斷的成本較高，預期經濟戶

長的年齡對遷移機率的影響效果較非經濟戶長來得大。家庭成員的經濟貢獻和遷

移所導致人際和工作中斷的成本的關係，是本文欲探討的第二個問題。 

另外，三代同堂家庭第三代家庭成員的家庭位階較低，其對於家庭遷移決

策的社會影響力也較低；而且第三代成員未負擔家計，對於家庭經濟也沒有貢

獻，其經濟影響力應該也不顯著，因此除非有利他的動機，第三代成員就學延續

的需求不易被重視。在第一代家庭中，第一代戶長的家庭位階高，較具有社會方

面的影響力，預期家庭遷移決策較注重本身的需求而較不會優先重視第三代成員

的需求。在第二代家庭中，第二代戶長不具有社會影響力，唯有第二代成員負擔

家計具有較大的經濟貢獻時，家庭遷移決策較能兼顧第三代成員就學的需求。本

文的第三個假說是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中較會重視第三代家庭成員就學中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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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選擇遷移的機率較低。 

許多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家戶在都市內遷移的因素有住宅面積調整

(Michelson,1977; Clark and Onaka, 1983)、所得也是關鍵因素之一(Meleod and Ellis, 

1983; Seek, 1983)。家戶在所選擇的住宅效用大於其他替選住宅時，會做出遷移

決策，這是比較各個住宅的相對效用後，所顯現出的外顯結果。在不考慮改良的

住宅調整決策下，家戶的遷移決策是一個二項的不連續選擇。 

本研究以效用理論為基礎，家戶面臨住宅條件無法調整以滿足需求時，家

戶在考量家庭中各代成員的需要之後會做出遷移決策，遷移到一個新的鄰里環境

和符合其需要的住宅，以追求家戶住宅需求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模式中包含一組

家戶屬性及區位屬性的解釋變數。 

家戶的遷移決策可應用二項不連續選擇模型，家戶 i 選擇遷移的效用為

Ui1，須大於不遷移的效用 Ui0，家戶才會遷移： 

Ui1 = a1+γ1Xi+BZi1+Ei1…………………………………………………………….(1) 

Ui0 = a+γ0Xi+BZi0+Ei0…………………………………………………..…….…...(2) 

其選擇遷移的機率模式為： 

P(Ui1 > Ui0) = P(Ei1 -Ei0 >a0 –a1+(γ0-γ1)Xi+B(Zi1 -Zi0 )……………………….….(3) 

本研究以台北市家戶為研究對象，假設台北市內區位環境屬性與社會互動

成本無關，先排除鄰里環境的影響，藉以觀察遷移效用來自社會互動部分的差

異。其中，a為常數項，Xi為影響家戶遷移社會交易成本的家戶屬性，γj為其係

數，Zi 為影響家戶遷移的區位變數。本研究的主要焦點放在社會成本的討論，

因此假設遷移的社會交易成本與區位特性是獨立的。上列(3)式中先將區位的鄰

里效果視為常數，只觀察家戶屬性的影響。其中，家戶屬性包含戶長屬性和家庭

屬性。 

 

三、資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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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資料係採 1990 年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台北市的資料，研究對

象包含自有住宅及押租的家戶，因為台灣的住宅自有率很高(平均為 78.5%)，大

部分的家戶都擁有住宅，而三代同堂家庭與核心家庭自有住宅的比例又高於平均

值，承租的比例僅有 12.6%左右。 

在資料處理與篩選的過程中僅採用普查表，台北市有人居住的住宅普通家

戶 770,919戶，將國軍、駐外人員、外國人之資料排除。另外僅篩選出自購(建)

及押租之一般住宅，將非自願選擇區位的國民住宅、繼承贈與取得的住宅的家戶

刪除；而且只選出有人居住之家宅，若為其他房屋、處所、空閒家宅或供其他用

途使用的資料刪除。自購(建)的一般住宅和押租住宅有親屬關係的家戶為 427,351

戶。 

其中三代同堂家戶約佔 11%，在戶口屬性方面，僅篩選出包含直系三代成

員的家庭，即家戶組成稱謂為夫婦、子女及孫子女的第一代家庭，和稱謂為夫婦、

子女及父母的第二代家庭，共 22,292 戶。但是不包括祖父母及孫子女、父母及

已婚子女、三代包含旁系親屬的三代家庭。另外核心家戶也只篩選出兩代組成的

核心家庭，作為比較的基礎。核心家庭成員組成包括夫妻和子女組成的家庭，共

178,507戶，不包含單身、夫妻(無小孩)、單親家庭、及與其他親屬同住的家庭。

觀察的家戶數共有 200,799 個家庭。 

選擇台北市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台北市是台灣最大的都市，人口組成不僅

包含世代居住於台北市的家戶，同時也包含多年前由外地移入的家戶，所觀察到

的結果應有別於工作機會較少且人口流動較緩慢的鄉村社區，較能反映現代都市

家庭遷移的特色。另外，台北市的房價高居全台灣之冠，家戶的遷移必須付出較

高的財務成本，承租者的遷移會比購屋者遷移的財務成本低。台北市有高達 80%

以上的住宅類型為公寓大廈，家戶想透過增建的方式調整住宅需求較困難，因此

家戶選擇遷移決策較有更換環境或更換住宅的強烈理由。另外，在區域差異方

面，台北市的大眾運輸工具普及，就業機會較多，女性的經濟地位較高，家戶選

擇遷移決策所受到的外在環境限制較少，因此其遷移決策應該較有顯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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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定義的遷移：是指台北市家戶在住宅普查的近五年內有遷移行為。5以

普查資料的戶長「五年前居住地點」、以及家戶「住進現宅時間」兩個變數來定

義遷移。若戶長五年前的居住地點是不同於現住的住宅、且家戶住進現宅的時間

在五年以下(包含五年)，則表示家戶在五年內曾選擇遷移行為，且可以避免戶長

有遷移而家戶未遷移的誤差。6另外，以此方式定義遷移可能使家戶在 5 年內不

同時間點的遷移行為被視為相同，會有些誤差，但是這已是資料中定義遷移較好

的方式，而且應足以衡量本文所要分析的遷移決策。 

本文以家庭成員的組成來區分家戶的類型，並從此角度觀察家戶遷移的機

率。發現不只是三代同堂家庭的遷移機率與核心家庭有別，三代同堂的第一代家

庭與第二代家庭也有顯著的差異，尤其是後兩者的差異非常明顯。以第一代為戶

長的三代同堂家庭，遷移率較低(約 20%)；以第二代為戶長的三代同堂家庭，遷

移率與核心家庭類似(32%)，因此家戶遷移的機率可能因為家庭類型而有不同。

以家戶的經濟結構而言，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與核心家庭較為類似，這兩類家戶

的戶長大部分是主要家計負責人(84%, 75%)；相對的，較為傳統的三代同堂第一

代家庭只有將近 25%的戶長是主要家計負責人。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與核心家庭

的經濟屬性和遷移率較為類似，第一代家庭則較不同。 

 

 

 

 

表 1  家庭的分類與遷移率 

                                                 
5本文的樣本為普查當時居住於台北市的家戶，包含在台北市內的遷移、和外縣市遷入台北市者，

但是不包含台北市遷移到外縣市者。本文只分析家戶選擇遷移與不遷移的決策，至於家戶選擇遷

移到何種遷移路徑、區位，則不是本文的重點，作者另有文章探討之，參見陳淑美、張金鶚(2002)。 
6普查問卷中的「住進現宅時間」是以家戶為訪問對象，而非個別的家戶成員，可克服戶長遷移

而家戶未遷移的問題。若家戶住進現宅的時間在五年以內，而且戶長五年前的居住地點不同於現

宅，家戶確實有遷移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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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買

全樣本 核心家庭

三代同堂

家庭全部

三代同堂 

第一代家庭 

三代同堂 

第二代家庭 

戶數 200,799 178,507 22,292 13,265 9,027 

家戶佔全樣本的比例(%) 100.0 88.9 11.1 6.6 4.5 

5年內的遷移率(%) 31.3 32.2 24.8 19.6 32.3 

戶長為主要家計負責人的比例(%) 71.7 74.5 49.0 24.9 84.5 

 

表 2-1和表 2-2為各群家戶特性的敘述統計結果，表 2-1為家戶全體的樣本

(戶籍戶長不一定為主要家計負責人)，表 2-2為戶長負擔主要家計的樣本(戶籍戶

長同時為主要家計負責人)。表 2-1 中包含變數說明，各虛擬變數的平均數恰為

各變數所佔的比例。整體而言，從戶長位階的社會角度觀察，三代同堂第二代家

庭的特性與核心家庭較為類似，與第一代家庭的特性差異較大。 

三代同堂第一代家庭的特性，女性戶長的比例偏高(佔 46%)，戶長平均年齡

較大(60歲以上的佔 71%)，教育程度偏低，家庭所得來源來自兩代成員的比例較

高(31%)。這可能因為第一代家庭的女性戶長老年喪偶，且過去受教育機會少，

家計必須依賴家中的第二代成員共同維持，但仍因為孝道和尊重的社會意義以第

一代成員為戶長。第一代家庭戶長就業的比例較低，承租(相對於自有)住宅的比

例較高(13%)，遷移的原因較少是為了通勤方便或換更好的住宅。 

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與核心家庭的特性較類似。但是第二代家庭女性戶長

的比例比核心家庭更低(17%)，戶長高教育程度的比例更高(40%)，平均年齡較輕

(42歲)，有 84%以上的戶長負擔主要家計，夫妻都有工作的雙薪家庭比例也有 3

成以上，因此家中較不依賴兩代的所得來源，可以推測是正處於青壯年的第二代

戶長奉養第一代家庭成員的情形。此類家戶承租住宅的比例最低(9.7%)，遷移原

因大多是為了換更新或更好的住宅或工作就學的可及性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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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類型家戶的屬性平均數  (全樣本) 

變數 

 

說明 

三類家戶

合計 

三代同堂

第一代家庭

三代同堂 

第二代家庭 核心家庭

戶長屬性  

 女性戶長  1：女性；0：男性 0.2813 0.4627 0.1744 0.2733
 本省籍戶長  1：本省籍；0：其他 0.7294 0.6982 0.7300 0.7317
 戶長 60歲以上 1：60歲以上；0：其他 0.2041 0.7118 0.0414 0.1746
 戶長年齡 為連續變數 48.1935 65.5570 42.4047 47.1957
 戶長為中教育程度 1：高中高職專科；0：其他 0.2350 0.1177 0.2608 0.2424
 戶長為高教育程度 1：大學以上；0：其他 0.3124 0.1002 0.4004 0.3237
家庭屬性 

雙薪家庭 

1：戶長配偶都有工作； 

0：其他 0.2430 0.0975 0.3085 0.2505
戶長負擔主要家計 1：主要加計負責人；0：否 0.7166 0.2492 0.8448 0.7448

兩代所得來源 

1：兩代家庭成員有工作；

0：其他 0.0366 0.3112 0.0826 0.0139
家庭工作人口數 為連續變數 1.5297 1.6499 1.6590 1.5142

家中有學齡兒童 

1：家中有6-15歲的國中、

國小兒童；0：其他 0.4837 0.5021 0.4985 0.4816
家庭人口數 為連續變數 3.8744 4.6764 4.3899 0.0759
 租/擁住宅 1：承租；0：自有 0.1263 0.1310 0.0974 0.1274
遷移原因 

家庭規模改變 

1：家庭人口增加、減少或

結婚；0：其他 0.0663 0.0671 0.0833 0.0654
工作就學可及性 1：就學方便、交通方便；

0：其他 0.1658 0.0983 0.1591 0.1711
換更新更好的住宅 1：需要較大房間、面積、

換住新屋或原住宅狀況不

良；0：其他 0.2749 0.1127 0.1599 0.2928

 

換更好鄰里環境 1：須較好公共設施或原住

環境不良；0：其他 0.0747 0.0507 0.0865 0.0759
遷移率(%) 0.3133 0.1962 0.3229 0.3215
觀察家戶數 200,799 13,265 9,027 178,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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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各類型家戶的屬性平均數 

(家戶戶長是主要家計負責人) 

變數 三類家戶合計

三代同堂 

第一代家庭

三代同堂 

第二代家庭 核心家庭

戶長屬性 

 女性戶長  0.1643 0.2611 0.0964 0.1657
 本省籍戶長  0.7547 0.7053 0.7333 0.7571
 戶長 60歲以上 0.0956 0.5428 0.0279 0.0884
 戶長年齡 44.4715 61.6756 41.8316 44.1953
 戶長為中教育程度 0.2585 0.1555 0.2628 0.2609
 戶長為高教育程度 0.3754 0.1601 0.4233 0.3780
家庭屬性 

雙薪家庭 0.3097 0.3008 0.3374 0.3084
兩代所得來源 0.0163 0.2363 0.0715 0.0077
家庭工作人口數 1.5031 1.8859 1.6724 1.4839
家中有學齡兒童 0.5347 0.4781 0.5190 0.5370
家庭人口數 3.8778 4.6103 4.3976 3.8297
 租/擁住宅 0.1212 0.1413 0.0963 0.1222
遷移原因  

家庭規模改變 0.0687 0.0687 0.0842 0.0678
工作就學可及性 0.1820 0.0971 0.1638 0.1852
換更新更好的住宅 0.2885 0.1080 0.1609 0.3003
 換更好鄰里環境 0.0782 0.0511 0.0877 0.0783
遷移率(%) 0.3377 0.1831 0.3240 0.3424
觀察家戶數 143,884 3,305 7,626 132,953

 

比較表 2-1和表 2-2，當戶長是主要家計負責人時，家戶的特性有顯著的差

異。如果戶長是主要家計負責人，女性戶長的比例則少了約 40-50%，顯示女性

擔任經濟戶長的比例較低。負擔主要家計的戶長較年輕，尤其是三代同堂第一代

家庭，戶長 60歲以下的比例由 29%增加到 46%。而且，如果戶長負擔主要家計，

雙薪家庭的比例普遍也較高，家庭中較不依賴兩代的所得來源，特別是在第一代

家庭戶長負擔主要家計的樣本中，其為戶長夫妻都有工作的雙薪家庭比例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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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戶相當。然而，無論戶長是否為主要家計負責人，其遷移的住宅、區位環境因

素無太大的差異。 

 

四、實證結果分析 

本研究的實證模式是以二項羅吉迴歸模型測試家戶在五年內是否有遷移的

行為。機率模式如模式 (3)所示，假設其誤差項呈現韋伯分配 (Weibull 

distribution)。本文分別估計各類型家戶樣本的遷移模式，校估其係數的顯著程

度，並將顯著的參數以指數還原成賭倍比(Odds Ratio)。賭倍比若大於 1，表示在

該條件下，家戶選擇遷移的機率較高，反之亦然。此數值可得知各類型家戶的屬

性影響遷移機率的相對敏感程度。 

表 3-1和表 3-2是核心家庭、三代同堂第一代家庭、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和

三類家戶合併樣本的遷移機率迴歸模型結果及參數的賭倍比。本文先固定經濟的

變數，實證模型只選取戶長是主要家計負責人的樣本，各類家戶的戶長對家庭經

濟都有主要貢獻，藉由經濟資源可能已取得較大的協商能力，但是各類家戶戶長

的位階不同，因此從社會特性比較各類家戶遷移決策的差異。 

本文所提出的第一個假說是第一代家庭戶長同時擁有經濟資源和家庭位

階，其對於住宅遷移決策的影響力預期大於只擁有經濟影響力的第二代家庭戶

長。從實證結果的表 3所示，第一代戶長及第二代戶長同時是經濟戶長，對於家

庭經濟有顯著的貢獻時，除了「本省籍戶長」和「租/擁住宅」的變數以外，模

型(3)的戶長屬性與家戶屬性對遷移機率的邊際影響效果並未大於模型(4)，第一

代家庭經濟戶長的各個屬性對於遷移決策的影響力並不顯著的大於第二代經濟

戶長，顯示第一代家庭成員受尊重的影響力並不大。有關於家庭位階影響力的假

說未被證實。 

以女性為戶長的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選擇遷移的機率比男性家戶多

22.6%，而且比第一代家庭、核心家庭的女性家戶更容易選擇遷移決策，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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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家庭的女性戶長較不依賴以父系為主的親族地緣關係。本省籍家戶顯現出

較強的社區地緣關係，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較不傾向於遷移，尤其是三代同堂第

一代有本省籍背景的家戶，遷移機率比外省籍家戶少 32.7%，可能因為第一代本

省籍家庭在當地已經發展出長期的親族網絡關係，因而對遷移產生牽絆效果。隨

著戶長年齡的增長，家戶遷移的機率逐漸減少，顯示年長者受到社會牽絆效果的

影響比年輕的家戶更強。第二代家庭戶長年齡較輕，但是戶長年齡增加對遷移機

率減少的邊際效果比第一代家庭更大。戶長的教育程度愈高，家戶遷移的機率愈

高，「戶長為高教育程度者」的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選擇遷移機率的影響程度比

低教育程度的家戶多 37%。第二代家庭的戶長因為處於較年輕的生命週期階段，

且教育程度較高，較少有省籍人際網路的牽絆，對於遷移決策有較積極的傾向。 

核心家庭的人口數每增加 1 人，家戶遷移的機率會減少 12%左右，這可能

因為家庭人口較多，遷移時必須兼顧各家庭成員的需要，減少遷移的機動性；但

是對於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而言，家庭人口數每增加 1 人，遷移的機率卻增加

13.5%，家庭成員之間的協商效果較不存在，可能更需藉著遷移解決迫切的空間

需求。家庭中有學齡小孩，為了兼顧其就學的需要和延續性，核心家庭遷移的機

率會減少約 12%，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遷移的機率則減少 17%；然而三代同堂

第一代家庭卻未出現顯著的影響。 

本研究缺乏所得的資料，因此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人口數、是否為雙

薪家庭等作為描述所得來源的替代變數。在三類家庭的合併樣本中，戶長負擔主

要家計的家庭有工作的人口數每增加 1人，遷移的機率會減少 3%左右。家中工

作人口數較多可能較有遷移的能力，但是家中工作人口數較多，家庭成員在經濟

上有相互依存的關係，使家庭協商遷移的決策變得較複雜。核心家庭和第二代家

庭較不依賴其他成員的所得來源，然而夫妻的雙薪資源會使遷移的機率增加(增

加約 11%, 24%)。三代同堂第一代家庭承租住宅而遷移的機率比自有住宅的家戶

多 75%，其承租住宅的影響效果比核心家庭多 1倍以上，第二代家庭則無此顯著

的差別。承租住宅的遷移成本較低，使第一代家庭的承租者比自有者較有遷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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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性。 

 

表 3-1 各家戶類型的遷移機率模型(戶長是主要家計負責人) 

 三類家戶合

併 

核心家庭 三代同堂 

第一代家庭 

三代同堂 

第二代家庭

解釋變數 模型 (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截距 
2.1237** 
(0.0460) 

2.1845**
(0.0475) 

0.5323 
(0.5135) 

0.5556* 
(0.2281) 

女性戶長  
0.0291 
(0.0170) 

0.0143 
(0.0175) 

0.1570 
(0.1088) 

0.2034* 
(0.0851) 

本省籍戶長  
-0. 1965**
(0.0146) 

-0.1980**
(0.0151) 

-0.3954** 
(0.1089) 

-0.1485* 
(0.0579) 

戶長年齡 
-0.0536**
(0.0007) 

-0.0540**
(0.0007) 

-0.0316** 
(0.0057) 

-0.0482** 
(0.0033) 

戶長為中教育程度 
0.1644** 
(0.0157) 

0.1640**
(0.0162) 

0.1581 
(0.1283) 

0.1617* 
(0.0692) 

戶長為高教育程度 
0.3187** 
(0.0150) 

0.3156**
(0.0155) 

0.2325 
(0.1330) 

0.3214** 
(0.0637) 

家庭人口數 
-0.1176**
(0.0076) 

-0.1287**
(0.0078) 

0.0049 
(0.0808) 

0.1270** 
(0.0401) 

家中有學齡兒童 
-0.1297**
(0.0129) 

-0.1246**
(0.0134) 

-0.0452 
(0.0925) 

-0.1809** 
(0.0528) 

工作人口數 
-0.0275**
(0.0099) 

-0.0233* 
(0.0104) 

0.0217 
(0.0538) 

0.0244 
(0.0416) 

雙薪家庭 
0.1168** 
(0.0168) 

0.1035**
(0.0175) 

-0.1023 
(0.1241) 

0.2165** 
(0.0684) 

租/擁住宅 0.2882** 
(0.0183) 

0.2882**
(0.0183) 

0.5607** 
(0.1210) 

0.1420 
(0.0835) 

三代同堂家庭 
-0.1258**
(0.0278) -- -- -- 

三代同堂第一代家庭 
0.3029** 
(0.0588) -- -- -- 

Concordant(%) 66.4 66.3 60.5 63.5 
-2logL 171266.10 160356.23 3062.91 9272.57 
觀察家戶數 143,546 132,622 3,305 7,619 
**：顯著性水準< 0.01；*：顯著性水準< 0.05; 未標示者為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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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家戶遷移機率模型的參數賭倍比 
 三類家戶 

合併 

核心家庭 三代同堂 

第一代家庭 

三代同堂 

第二代家庭

解釋變數 模型 (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女性戶長  NS NS NS 1.226 

本省籍戶長  0.822 0.820 0.673 0.862 

戶長年齡 0.948 0.947 0.969 0.953 

戶長為中教育程度 1.179 1.178 NS 1.176 

戶長為高教育程度 1.375 1.371 NS 1.379 

家庭人口數 0.889 0.879 NS 1.135 

家中有學齡兒童 0.878 0.883 NS 0.834 

工作人口數 0.973 0.977 NS NS 

雙薪家庭 1.124 1.109 NS 1.242 

租/擁住宅 1.334 1.334 1.752 NS 

三代同堂家庭 0.882 -- -- -- 

三代同堂第一代家庭 1.354 -- -- -- 

NS：參數不顯著，賭倍比不予標示 

 

為了進一步檢驗三代同堂家庭中社會位階與經濟貢獻對遷移決策的影響，

表 4 的模型(3)~模型(6)分別以戶長是否為主要家計負責人將三代同堂第一代家

庭與第二代家庭的遷移決策區分為四個模型。對第一代家庭而言，戶長是家中最

老一代的成員，如果又是主要家計負責人，則戶長在家中具有很強的經濟和社會

角色。反之，若第一代家庭的戶長不是主要家計負責人，則可能只有社會的影響

力。另外，第二代家庭大部分由第二代成員養家，第一代成員的經濟影響力較低，

因此抵銷了其較強的社會角色。除非在第二代家庭中第二代成員不擔任經濟戶

長，第一代成員才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三代同堂家庭一向給人較安土重遷的形象，遷移率較低。第二個假說提到

三代同堂家庭的經濟戶長年齡較大，遷移所導致鄰里關係和工作中斷的成本較

高，預期經濟戶長的年齡對遷移機率的影響效果較非經濟戶長大。從實證結果表

4的模型(3)和模型(5)顯示：第一代家庭經濟戶長年齡每增加 1歲，會使家戶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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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減少 3.1%；而第一代家庭不負擔家計的戶長年齡每增加 1 歲，會使家戶遷

移機率減少 1.9%。同樣的，第二代家庭經濟戶長年齡的影響效果也比第二代非

經濟戶長的年齡來得大。因此三代同堂家庭經濟戶長的年齡對遷移機率的影響效

果較非經濟戶長大，假說 2得到支持。其意義說明第一代家庭的戶長如果同時擁

有經濟資源和家庭位階時，其維繫鄰里關係而減少遷移機率的影響力會大於只擁

有家庭位階的第一代非經濟戶長；而第二代戶長負擔家計的影響力大於不具有社

會和經濟影響力的第二代戶長。經濟戶長年齡所隱含的社會牽絆效果較大，使三

代同堂家庭更安土重遷。 

另外，本省籍的戶長有較深厚的鄰里地緣關係，較不會選擇遷移決策。以

表 4-2 的模型(3)和模型(5)相比，戶長為主要家計負責人的第一代家庭，戶長為

本省籍的家戶其遷移的機率比外省籍家戶少 32.7%，同樣的效果在戶長非主要家

計負責人的第一代家庭，只有前者的 81%。比較模型(3)和模型(5)的結果之後，

第一代家庭經濟戶長的省籍、年齡以及租/擁住宅等變數對於遷移機率的邊際影

響力大於非經濟戶長的邊際影響力，其餘變數則不顯著。 

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的戶長在家中的位階較低，因此只有其經濟特性具有

較顯著的意義。本文的第三個假說是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中較會重視第三代家庭

成員就學中斷的成本，家中若有學齡兒童選擇遷移的機率較低。第一代家庭中，

第一代戶長的家庭位階高，較具有社會方面的影響力，預期家庭遷移決策較注重

本身的需求而較不會優先重視第三代成員的需求。從實證結果表 4 的模型(5)和

模型(4)所示，當三代同堂家庭以第二代為經濟戶長時，家中有學齡兒童會減低

家庭遷移的機率；在同表的模型(6)，第二代成員非經濟戶長的情況下，該變數

則出現相反的效果。第三個假說被證實，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中較會重視第三代

家庭成員就學中斷的成本，當第二代家庭成員負擔主要家計有較大的經濟影響力

時，家中有學齡兒童選擇遷移的機率較低。 

如表 4-1 的模型(4)和模型(6)所示，第二代家庭經濟戶長的屬性對遷移決策

的影響力遠大於非經濟戶長模型的效果，經濟戶長模型的省籍、年齡、家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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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雙薪家庭等變數對於遷移機率的影響程度均較第二代家庭非經濟戶長模型強

烈。 

第二代家庭戶長和配偶皆有工作的雙薪家庭比例高達 31%，雙薪家庭遷移

的機率會比單薪家庭多 24%。第一代家庭較依賴兩代所得來源(佔 31%)，第二代

家庭依賴兩代所得來源的比例僅有 8%，但是無論第一代家庭或第二代家庭，工

作人口數多寡對遷移機率都無顯著的影響。 

 

表 4-1 三代同堂家庭的遷移機率模型 

第一代家庭 第二代家庭 
 

經濟戶長 非經濟戶長 經濟戶長 非經濟戶長 

解釋變數 模型 (3) 模型(5) 模型(4) 模型(6) 

截距 
0.5323 
(0.5135) 

0.5126
(0.3041)

0.5556*
(0.2281)

-0.4700 
(0.5302) 

女性戶長  
0.1570 
(0.1088) 

0.1022
(0.0549)

0.2034*
(0.0851)

0.3786** 
(0.1317) 

本省籍戶長  
-0.3954**
(0.1089) 

-0.3085**
(0.0578)

-0.1485*
(0.0579)

-0.0330 
(0.1343) 

戶長年齡 
-0.0316**
(0.0057) 

-0.0187**
(0.0031)

-0.0482**
(0.0033)

-0.0295** 
(0.0066) 

戶長為中教育程度 
0.1581 
(0.1283) 

0.2367**
(0.0810)

0.1617*
(0.0692)

0.1587 
(0.1577) 

戶長為高教育程度 
0.2325 
(0.1330) 

0.2967**
(0.0941)

0.3214**
(0.0637)

0.4512** 
(0.1547) 

家庭人口數 
0.0049 
(0.0808) 

-0.1258**
(0.0465)

0.1270**
(0.0401)

0.0778 
(0.0922) 

家中有學齡兒童 
-0.0452 
(0.0925) 

-0.1218*
(0.0518)

-0.1809**
(0.0528)

0.3174* 
(0.1360) 

工作人口數 
0.0217 
(0.0538) 

0.0167
(0.0363)

0.0244 
(0.0416)

0.0529 
(0.0819) 

雙薪家庭 
-0.1023 
(0.1241) 

-0.1265
(0.1565)

0.2165**
(0.0684)

0.0128 
(0.1867) 

租/擁住宅 0.5607**
(0.1210) 

0.5181**
(0.0692)

0.1420 
(0.0835)

0.4407* 
(0.1907) 

Concordant(%) 60.5 59.0 63.5 67.0 

-2logL 3062.91 9780.57 9272.57 1690.74 

觀察家戶數 3,305 9,960 7,619 1,396 

**：顯著性水準< 0.01；*：顯著性水準< 0.05; 未標示者為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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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三代同堂家庭遷移機率模型的參數賭倍比 

第一代家庭 第二代家庭 
 

經濟戶長 非經濟戶長 經濟戶長 非經濟戶長 

解釋變數 模型 (3) 模型(5) 模型(4) 模型(6) 

女性戶長  NS NS 1.226 1.460 

本省籍戶長  0.673 0.735 0.862 NS 

戶長年齡 0.969 0.981 0.953 0.971 

戶長為中教育程度 NS 1.267 1.176 NS 

戶長為高教育程度 NS 1.310 1.379 1.570 

家庭人口數 NS 0.882 1.135 NS 

家中有學齡兒童 NS 0.885 0.834 1.374 

工作人口數 NS NS NS NS 

雙薪家庭 NS NS 1.242 NS 

租/擁住宅 1.752 1.679 NS 1.554 

NS：參數不顯著，賭倍比不予標示 

 

五、結論 

本文分析三代同堂家庭的遷移決策。本文與過去研究最大的不同在於不只

分析家庭內部的社會特性如何影響家戶的住宅決策，而且特別分析家庭內部的家

庭位階與家庭成員的經濟角色如何交互影響遷移決策。在台灣的家庭結構中，三

代同堂家庭是特殊的家庭類型，三代同堂家庭成員的組成較核心家庭複雜，根據

過去的研究以及台灣的社會現象，三代同堂家庭共同居住的確有家庭成員間資源

共享、相互照顧以及孝道文化價值的考量。三代同堂第一代家庭大部分是已成年

的子女成家之後仍與第一代戶長共同居住，兩代共同負擔家計，分擔生活成本；

另有 1/4的第一代家庭是第二代成員在經濟上依賴第一代而生活的情形，由第一

代成員負擔家計，且擁有較大的經濟社會影響力。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大部分是

第一代的父母在經濟上依賴第二代子女而同住的家庭，由第二代負擔主要家計，

第一代成員只有社會的影響力；只有約 16%的第二代家庭是第一代成員有部分的

經濟和社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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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同堂家庭成員各有不同的居住需求。各家庭成員對於遷移所引發的社

會交易成本也有不同的權重考量，例如第一代成員較重視鄰里關係中斷的成本，

第二代成員或負擔家計者較重視工作經濟關係中斷的成本，第三代成員若為正值

學齡時期的青少年可能較注重就學的延續。三代同堂家庭的組成有資源共享的考

量，本文證實三代同堂家庭的遷移決策與家庭成員的經濟資源和家庭位階的影響

力是相關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家庭成員會以自己的資源協商而取得決策影響力，

與社會學中相關資源與決策權力的假說類似。經濟貢獻會顯著的影響家庭遷移的

機率，可能是家庭考量經濟收入與家庭居住問題後所作出的適當決策，仍是以家

庭效用最大化為出發點。但是若以考量第三代家庭成員就學中斷的成本而言，在

三代同堂第二代擔任經濟戶長的家庭中，可以明確看出利他的動機；在第一代擔

任經濟戶長的家庭中則無此顯著的現象。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家庭的遷移決策隨著家庭的社會和經濟組成而有所不

同。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與核心家庭的特性較為類似，與第一代家庭的情況差異

較大。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的戶長比核心家庭的戶長更年輕，負擔主要家計的比

例較高，教育程度也較高，雙薪家庭的比例也較高，可以明顯看出第二代成員奉

養第一代而共同生活的情況。 

其次，在本文的三個假說中，有關第一代成員家庭位階的社會影響力的假

說未被證實。在第一代家庭的戶長與第二代家庭的戶長對家庭經濟都有主要貢獻

的情形下，第二代家庭的戶長雖僅具有經濟貢獻，家庭位階較低，但是第二代家

庭的經濟屬性對遷移決策機率的影響效果比第一代家庭更強，第一代家庭的社會

影響力反而未出現重大的影響。第二個假說則證實第一代家庭成員的位階較高，

且同時對家庭經濟有主要貢獻時，其年齡影響遷移中斷成本的邊際效果較大；同

樣的效果也出現在第二代家庭。第三個假說證實在戶長大多年輕而且是主要家計

負責人的第二代家庭中，其遷移決策較能考量第三代家庭成員就學的需要。 

過去研究較少探討三代同堂第二代家庭的情形，本研究發現第二代家庭大

部分是子女奉養父母的型態，第一代家庭大部分是需要依賴兩代所得的型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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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同堂家庭都非常依賴第二代成員的經濟貢獻，因此第一代家庭成員的社會影響

力較弱，顯然對家庭遷移決策的影響仍以負擔家計的經濟貢獻為主。有關三代同

堂家庭的組成與住宅需求仍有許多的故事值得探討，由於普查資料所能提供的資

訊有限，未來的研究方向應可透過其他的資料更詳細的定義與估計個別家庭成員

的資源與需求，並探討住宅需求決策的相關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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